
慈濟大學 學生加、退選單 
（★適用時間：開學第 1-2 週，本表單須於第 2 週週五 18:00 前送達課務組） 

        系(所)     年級     學年度  學期∕  年  月  日填 

學號：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

申請原因:(勾選)(可複選) 

□ 1.當學期課程超過 25學分上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 6.加簽選課人數已滿之通識選修課程 

□ 2.大學部學生因特殊情形需選修研究所課程者    (★僅限大三轉學生及大四學生) 

□ 7.加簽選課人數己滿之英文、體育、資訊課程 □ 3.研究所學生因特殊情形選修大學部課程者 

□ 4.跨學系(所)必修、輔系、雙主修、教育學程等 □ 8.加簽選課人數己滿之系(所)課程 

□ 5.低年級生因特殊情形需上修高年級課程者 □ 9.其他因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★若申請原因為第六點(加簽選課人數已滿之通識選修課程)，學生身分經查證，非大三轉學生或大四學生， 
 該課程加選申請，自動失效。 
★若加選課程與申請人之選課清單中之課程有時間相衝突時，該課程加選申請，自動失效。 

 

 
開課單位 開課 

年級 班別 必選
修 

選課 
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

①授課教師簽章 
(或負責開課單位)  加 

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選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         
 

開課單位 開課 
年級 班別 必選

修 
選課 
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

①授課教師簽章 
(或負責開課單位) 退 

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選    必/選     

    必/選     

本人本學期總共修習     學分 

②導師/指導教授                  ③系主任(所長)               

④教務處課務組承辦人          收件/完成日期      /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注 
 

意 
 

事 
 

項 

1.學生申請加修、退選以開學二週內辦理完成，敬請同學們注意。 

2.大學部學生每學期修讀課程總學分數不得低於 16學分，最多不得超過 25學分（學士後中醫學系除外）。 

 應屆畢業生每學期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 9 學分（醫學系第 5-7 年級及學士後中醫學系不在此限）。若有特殊原

因需超修或低於學分數上下限，請主任於加退選單上加註"同意超修"或"同意低修"之字樣。 

3.填寫本表請字跡端正，課程名稱不得縮寫，須與公佈之課程表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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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總學分超修或低於學分數下限，若主任同意， 

請加註"同意超修"或"同意低修"字樣。 


